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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投摩根纯债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1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纯债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纯债丰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0839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4年11月18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

《上投摩根纯债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上投摩根纯债

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年12月31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5年度的第3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纯债丰利债券A类 上投摩根纯债丰利债券C类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839 000840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金份 额净值

（单位： 元）

1.042 1.040

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金可供分配利

润（单位：元）

3,922,537.71 825,506.30

截止基准日按照

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

应分配金额（单

位：元）

1,961,268.86 412,753.15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

金份额）

0.12 0.11

注：

（1）按照《上投摩根纯债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

下，每季度末每份基金份额可分配利润超过0.01元时，至少分配1�次。 每年收益分配次数至多12�次，每次基金

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期末可供分配利润的50%，上表中“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

应分配金额” 按照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总额的50%计算而得，实际分配金额不低于该数额。

（2） 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或每

10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本基金管理人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分红相关事项。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年1月14日

除息日 2016年1月14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年1月15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2016年1月14日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进行确

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2016年1月18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

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1)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处

理。

(2)权益登记日2016年1月14日之前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投资者，其分红方式一律按

照红利再投资处理,�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一并划转。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转换转出的基

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

在权益登记日2016年1月14日之前（不含2016年1月14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销售

网点或通过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网站及客服热线查询所持有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如需修改分红方

式，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通过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4咨询办法：

(1)各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

(2)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021-38794888、400� 889� 4888。

(3)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cifm.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的分红行为将导致基金净值产生变化，但不会影响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投资风险及投

资收益水平，敬请投资者注意。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12日

上投摩根纯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1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纯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纯债添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0889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4年12月24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

《上投摩根纯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上投摩根纯债

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年12月31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5年度的第2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纯债添利债券A类 上投摩根纯债添利债券C类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889 000890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金份 额净值

（单位： 元）

1.029 1.025

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金可供分配利

润（单位：元）

1,709,834.01 485,356.98

截止基准日按照

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

应分配金额（单

位：元）

854,917.01 242,678.49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

金份额）

0.14 0.12

注：

（1）按照《上投摩根纯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

下，每季度末每份基金份额可分配利润超过0.01� 元时，至少分配1� 次。 每年收益分配次数至多12� 次，每次基

金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期末可供分配利润的50%；上表中“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

的应分配金额” 按照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总额的50%计算而得，实际分配金额不低于该数额。

（2） 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或每

10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本基金管理人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分红相关事项。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年1月14日

除息日 2016年1月14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年1月15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2016年1月14日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进行确

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2016年1月18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

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1)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处

理。

(2)权益登记日2016年1月14日之前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投资者，其分红方式一律按

照红利再投资处理,�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一并划转。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转换转出的基

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

在权益登记日2016年1月14日之前（不含2016年1月14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销售

网点或通过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网站及客服热线查询所持有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如需修改分红方

式，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通过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4咨询办法：

(1)各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

(2)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021-38794888、400� 889� 4888。

(3)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cifm.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的分红行为将导致基金净值产生变化，但不会影响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投资风险及投

资收益水平，敬请投资者注意。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12日

上投摩根分红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1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分红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分红添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370021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2年6月2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

及《上投摩根分红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上投摩根分

红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年12月31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5年度的第4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分红添利债券A 上投摩根分红添利债券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370021 370022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金 份 额 净 值

（单位： 元）

1.122 1.120

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金可供分配利

润（单位：元）

11,124,041.51 499,605.53

截止基准日按照

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

应分配金额 （单

位：元）

5,562,020.76 249,802.77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

金份额）

0.25 0.24

注：

（1）按照《上投摩根分红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

下，每季度末每份基金份额可分配利润超过0.01元时，至少分配1次。 每年收益分配次数至多12次，每次基金收

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期末可供分配利润的50%，基金的收益分配比例以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基准计算，上表中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按照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的50%计算而

得，实际分配金额不低于该数额。

（2） 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或每

10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本基金管理人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分红相关事项。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年1月14日

除息日 2016年1月14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年1月15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2016年1月14日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进行确

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2016年1月18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

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1)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处

理。

(2)权益登记日2016年1月14日之前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投资者，其分红方式一律按

照红利再投资处理,�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一并划转。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转换转出的基

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

在权益登记日2016年1月14日之前（不含2016年1月14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销售

网点或通过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网站及客服热线查询所持有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如需修改分红方

式，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通过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4咨询办法：

(1)各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

(2)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021-38794888、400� 889� 4888。

(3)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cifm.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的分红行为将导致基金净值产生变化，但不会影响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投资风险及投

资收益水平，敬请投资者注意。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12日

上投摩根红利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1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红利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红利回报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0256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年9月18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上投摩

根红利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上投摩根红利回报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年12月31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5年度的第4次分红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元） 1.028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元） 27,773,284.71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元）

13,886,642.36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

额）

0.23

注：

（1）按照《上投摩根红利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

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该次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

50%，上表中“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按照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总

额不低于50%计算而得，实际分配金额不低于该数额。

（2） 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或每

10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本基金管理人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分红相关事项。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年1月14日

除息日 2016年1月14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年1月15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2016年1月14日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进行确

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2016年1月18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

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1)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处

理。

(2)权益登记日2016年1月14日之前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投资者，其分红方式一律按

照红利再投资处理,�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一并划转。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转换转出的基

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

在权益登记日2016年1月14日之前（不含2016年1月14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销售

网点或通过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网站及客服热线查询所持有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如需修改分红方

式，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通过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4咨询办法：

(1)各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

(2)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021-38794888、400� 889� 4888。

(3)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cifm.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的分红行为将导致基金净值产生变化，但不会影响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投资风险及投

资收益水平，敬请投资者注意。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12日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所持六只停牌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2008】38号文），并参照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 经与托管行协商一致，本公司决定对旗下基金（不包

括ETF基金）所持有的停牌股票深信泰丰 (000034)、拓维信息（002261）、鼎龙股份（300054）、创意信息

（300366）、光环新网（300383）及西藏旅游 (600749)自2016年1月11日起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

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12日

上投摩根轮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1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轮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轮动添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370025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年2月4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

及《上投摩根轮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上投摩根轮

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年12月31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5年度的第4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轮动添利债券A 上投摩根轮动添利债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370025 370026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金 份 额 净 值

（单位： 元）

1.012 1.010

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金可供分配利

润（单位：元）

1394037.17 126551.15

截止基准日按照

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

应分配金额 （单

位：元）

697,018.59 63,275.58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

金份额）

0.070 0.050

注：

（1）按照《上投摩根轮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

下，本基金同一类别份额内每季度末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超过0.01元（含）时，该类

基金份额必须进行收益分配，并以该日作为收益分配基准日；本基金收益每年最多分配12次，每次基金收益分

配比例不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50%，上表中“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

的应分配金额” 按照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的50%计算而得，实际分配金额不低于该数额。

（2） 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或每

10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本基金管理人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分红相关事项。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年1月14日

除息日 2016年1月14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年1月15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2016年1月14日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进行确

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2016年1月18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

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1)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处

理。

(2)权益登记日2016年1月14日之前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投资者，其分红方式一律按

照红利再投资处理,�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一并划转。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转换转出的基

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

在权益登记日2016年1月14日之前（不含2016年1月14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销售

网点或通过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网站及客服热线查询所持有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如需修改分红方

式，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通过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4咨询办法：

(1)各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

(2)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021-38794888、400� 889� 4888。

(3)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cifm.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的分红行为将导致基金净值产生变化，但不会影响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投资风险及投

资收益水平，敬请投资者注意。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12日

上投摩根内需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1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内需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内需动力混合

基金主代码 377020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7年4月13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上投摩

根内需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上投摩根内需动力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年12月31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5年度的第1次分红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元） 1.4611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元） 1,081,855,971.68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元）

432,742,388.67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

额）

1.845

注：

（1）按照《上投摩根内需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每年分红次数最多为4次，

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可分配收益的40%，上表中“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

应分配金额” 按照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的40%计算而得。

（2） 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或每

10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本基金管理人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分红相关事项。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年1月14日

除息日 2016年1月14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年1月15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2016年1月14日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进行确

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2016年1月18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

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1)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处

理。

(2)权益登记日2016年1月14日之前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投资者，其分红方式一律按

照红利再投资处理,�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一并划转。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转换转出的基

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

在权益登记日2016年1月14日之前（不含2016年1月14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销售

网点或通过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网站及客服热线查询所持有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如需修改分红方

式，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通过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4咨询办法：

(1)各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

(2)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021-38794888、400� 889� 4888。

(3)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CIFM.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的分红行为将导致基金净值产生变化，但不会影响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投资风险及投

资收益水平，敬请投资者注意。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12日

上投摩根双核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1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双核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双核平衡混合

基金主代码 373020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8年5月2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上投摩

根双核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上投摩根双核平衡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年12月31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5年度的第1次分红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元） 2.0443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元） 159,325,775.94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元）

31,865,155.19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

额）

2.038

注：

（1）按照《上投摩根双核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4

次，全年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年度可供分配收益的20%，上表中“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

的应分配金额” 按照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的20%计算而得，实际分配金额不低于该数额。

（2） 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或每

10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本基金管理人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分红相关事项。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年1月14日

除息日 2016年1月14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年1月15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2016年1月14日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进行确

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2016年1月18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

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1)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处

理。

(2)权益登记日2016年1月14日之前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投资者，其分红方式一律按

照红利再投资处理,�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一并划转。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转换转出的基

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

在权益登记日2016年1月14日之前（不含2016年1月14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销售

网点或通过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网站及客服热线查询所持有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如需修改分红方

式，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通过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4咨询办法：

(1)各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

(2)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021-38794888、400� 889� 4888。

(3)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CIFM.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的分红行为将导致基金净值产生变化，但不会影响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投资风险及投

资收益水平，敬请投资者注意。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12日

上投摩根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1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双债增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0377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年12月1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

《上投摩根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上投摩根双债

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年12月31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5年度的第4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双债增利债券A 上投摩根双债增利债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377 000378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金份 额净值

（单位： 元）

1.127 1.127

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金可供分配利

润（单位：元）

1,429,744.260 1,289,382.760

截止基准日按照

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

应分配金额（单

位：元）

714,872.13 644,691.38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

金份额）

0.37 0.37

注：

（1）按照《上投摩根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同一类别份额内每季度末

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每份基金份额可分配利润超过0.01元（含）时，至少分配1次，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

次，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50%，上表中“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按照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总额的50%计算而得，实际分配金额不低于

该数额。

（2） 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或每

10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本基金管理人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分红相关事项。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年1月14日

除息日 2016年1月14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年1月15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2016年1月14日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进行确

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2016年1月18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

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1)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处

理。

(2)权益登记日2016年1月14日之前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投资者，其分红方式一律按

照红利再投资处理,�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一并划转。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转换转出的基

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

在权益登记日2016年1月14日之前（不含2016年1月14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销售

网点或通过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网站及客服热线查询所持有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如需修改分红方

式，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通过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4咨询办法：

(1)各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

(2)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021-38794888、400� 889� 4888。

(3)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cifm.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的分红行为将导致基金净值产生变化，但不会影响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投资风险及投

资收益水平，敬请投资者注意。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12日

上投摩根天颐年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1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天颐年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天颐年丰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0125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年7月18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及 《上投摩根天颐年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上投摩根天颐年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上投摩根天颐年丰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15年分红规则设定的公告》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年12月31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5年度的第4次分红

截止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单

位： 元）

1.030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元）

53,858,480.34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单位：元）

26,929,240.17

本次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24

注：

（1）按照《上投摩根天颐年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

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该次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

50%，上表中“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按照《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关于上投摩根天颐年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15年分红规则设定的公告》中设定的分红规则以及《上投摩

根天颐年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的约定计算而得。

（2） 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或每

10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本基金管理人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分红相关事项。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年1月14日

除息日 2016年1月14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年1月15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2016年1月14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

各销售机构。 2016年1月18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1)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处

理。

(2)权益登记日2016年1月14日之前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投资者，其分红方式一律按

照红利再投资处理,�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一并划转。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转换转出的基

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

在权益登记日2016年1月14日之前（不含2016年1月14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销售

网点或通过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网站及客服热线查询所持有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如需修改分红方

式，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通过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4咨询办法：

(1)各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

(2)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021-38794888、400� 889� 4888。

(3)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cifm.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的分红行为将导致基金净值产生变化，但不会影响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投资风险及投

资收益水平，敬请投资者注意。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12日

上投摩根稳进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1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稳进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稳进回报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0887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5年1月27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及 《上投摩根稳进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上投摩根稳进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上投摩根稳进回报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15年分红规则设定的公告》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年12月31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5年度的第2次分红

截止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单

位： 元）

1.173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元）

12,599,468.520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单位：元）

6,299,734.26

本次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87

注：

（1）按照《上投摩根稳进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

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该次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

50%，上表中“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按照《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关于上投摩根稳进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15年分红规则设定的公告》中设定的分红规则以及《上投摩

根稳进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的约定计算而得。

（2） 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或每

10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本基金管理人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分红相关事项。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年1月14日

除息日 2016年1月14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年1月15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2016年1月14日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进行确

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2016年1月18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

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1)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处

理。

(2)权益登记日2016年1月14日之前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投资者，其分红方式一律按

照红利再投资处理,�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一并划转。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转换转出的基

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

在权益登记日2016年1月14日之前（不含2016年1月14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销售

网点或通过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网站及客服热线查询所持有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如需修改分红方

式，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通过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4咨询办法：

(1)各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

(2)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021-38794888、400� 889� 4888。

(3)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cifm.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的分红行为将导致基金净值产生变化，但不会影响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投资风险及投

资收益水平，敬请投资者注意。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12日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经与相关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6年1月11日起，本公司以AMAC

行业指数作为计算依据，对旗下下列基金持有的相关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 进行估值调整：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调整组合

000638 万方发展

国投瑞银精选收益混合

国投瑞银进宝保本混合

002312 三泰控股 国投瑞银锐意改革混合

002542 中化岩土

国投瑞银景气行业混合

国投瑞银中证创业指数分级

002568 百润股份

国投瑞银中证创业指数分级

国投瑞银中证消费服务指数（LOF）

002573 清新环境

国投瑞银中证创业指数分级

国投瑞银中证消费服务指数（LOF）

600678 四川金顶

国投瑞银融华债券

国投瑞银锐意改革混合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 自上述相关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

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恢复按市价估值方法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12日

证券代码：

600555

股票简称：九龙山 公告编号：临

2016-012

900955

九龙山

B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1月1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31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公告编号：临2016-01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临时公

告格式指引《第九十六号 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变更证券简称公告》规定，需披露上市公司董事会审

议变更证券简称公告。公司已于2016年1月11日停牌一天，因正在进一步准备相关材料，经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16年1月12日继续停牌，待根据规定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二日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

指数的通知》 的相关规定，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

司” ）经与相关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6年1月11日起，本公司以AMAC

行业指数作为计算依据，对旗下下列基金持有的相关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

进行估值调整：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调整组合

000638 万方发展

平安大华新鑫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平安大华智慧中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0335 迪森股份

平安大华新鑫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平安大华智慧中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 自上述相关

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恢复按市价估值方法进行估

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01-12

股票代码：

600290

股票简称：华仪电气 编号：临

2016-009

债券代码：

122100

债券简称：

11

华仪债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与意大利Kite� Gen� Venture� S.p.A.公司

洽谈高空风电技术合作事宜，该合作范围可能包括参股对方公司及在中国境内设立合资公司等事宜，

目前公司拟聘请中介机构与对方进行接洽并对双方合作的具体内容进行商讨。 意大利Kite� Gen�

Venture� S.p.A.公司是一家拥有世界领先的高空风电技术及超级电容技术的企业，高空风电技术属于

风电领域最前沿技术，超级电容技术可广泛运用于新能源汽车领域。 本次合作一旦达成将对公司的未

来业务构成及经营模式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合作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亦不涉及非公开发行股票事

项。

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且参与的人员较多，信息难以保密，为避免信息扩散，保证公平信

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本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6年1月12日开市起

停牌，预计将于1月15日前完成双方投资意向协议的签署并复牌。

特此公告。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880

证券简称：博瑞传播 公告编号：临

2016-004

号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重大资产重组问询函延期

回复暨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12月26日，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告披露《成都博瑞传播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相关文件，并于2016年

1月6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0009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积极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及交易各方对《问询函》中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回

复。 按照交易所监管审核要求，公司还需进一步补充相关材料，无法在预定时间内完成回复并披露。鉴

于上述原因，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对《问询函》延期回复。 延期回复期间，公司股票将继

续停牌。

公司将协调各方全力推进相关回复工作，尽快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回复文件及相关材料，并进

行披露。

特此公告。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1月12日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

金所持股票互动娱乐（

300043

）、乐视

网（

300104

）、步森股份（

002569

）估值

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

估值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的相关规定 ，经与基金托管人中国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协商一致，自2016年01月11日起，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对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互

动娱乐（300043）、乐视网（300104）、步森股份（002569）用“指数收益法” 进行估值调整。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交易体现活跃市

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二日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关于旗下基金调整停牌股票

“万科

A

”、“乐视网”

及“张家界”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公告［2008］38号）、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以及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中基协发[2013]�

第13号)的有关规定，以及本公司对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经与相关托管银行协商一致，自2016

年1月11日起，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采用“指数收益法” 对停牌股票“万科A”

（股票代码：000002）、“乐视网”（股票代码：300104）及“张家界”（股票代码：000430）进行估值。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 自上述股票当日收盘价能反映其公

允价值之日起，对其恢复按交易所收盘价进行估值。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一月十二日


